
表1： 微生物污染（234批次）

1.
菌落
总数  

（32批次）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
微生物指标，不是
致病菌指标，反映
食品在生产过程中
的卫生状况。如果
食品的菌落总数严
重超标，将会破坏
食品的营养成分，
使食品失去食用价
值；还会加速食品
腐败变质，可能危

害人体健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方便面》（GB 17400-2015）中规定，方便面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结果
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104CFU/g。方便面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
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 7101—2022）中规定，饮料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结果均不得
超过104CFU/mL，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102CFU/mL。饮料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受灌装设
备、包装材料等的二次交叉感染，也可能是原材料把关不严、灭菌控制不严格等一系列卫生问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GB 7099—2015）中规定，糕点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结果
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104CFU/g。糕点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负责
清洗消毒工作的人员对清洗消毒的频率及要求执行不到位或不了解，生产设备连续使用未进行清洗消毒，对生
产设备清洗不干净或消毒不严，也可能是贮存不当，气温较高的环境下，原料中的微生物数量增加，污染厂区
和生产区域，带入微生物到成品中等问题。

产品明示标准《调味面制品》（Q/HH 0001S-2022）中规定，调味面制品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
测结果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104CFU/g。调味面制品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
因，可能是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污染，也可能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人员、工器具等的污染，还可能
是灭菌工艺灭菌不彻底所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GB 2717—2018）中规定，酱油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结果均不得
超过5×104CFU/mL，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5×103CFU/mL。酱油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
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GB 2726—2016）中规定，熟肉制品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验结
果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104CFU/g。熟肉制品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
是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品和制作料》（GB 2759—2015）中规定，冷冻饮品和制作料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
品的菌落总数检验结果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2.5×104CFU/g。冷冻饮品和制
作料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
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GB 17401—2014）中规定，膨化食品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
结果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104CFU/g。膨化食品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
能是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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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肠菌群
（187批次）

大肠菌群是国内外
通用的食品污染常
用指示菌之一。食
品中检出大肠菌群
提示被致病菌（如
沙门氏菌、志贺氏
菌、致病性大肠杆
菌）污染的可能性
较大。检出大肠菌
群的食品餐饮具可
能会导致食物被污
染，如果食品中的
大肠菌群严重超

标，将会破坏食品
的营养成分，使食
品失去食用价值；
还会加速食品腐败
变质，可能危害人

体健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中规定，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
品的大肠菌群检验结果均不得超过102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10CFU/g。炒货食品与坚果制品
中大肠菌群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污染；也可能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人员、工
器具等的污染；还可能是灭菌不彻底导致的；还可能与产品储存条件不当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 、面包》（GB 7099—2015）中规定，糕点食品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大肠菌群检
验结果均不得超过102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10CFU/g。糕点食品中大肠菌群数超标的原因，
可能是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污染；也可能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人员、工器具等的污染；还可能是灭
菌不彻底导致的；还可能与产品储存条件不当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GB 17401—2015）中规定，膨化食品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大肠菌群检验
结果均不得超过102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10CFU/g。膨化食品中大肠菌群数超标的原因，可
能是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污染；也可能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人员、工器具等的污染；还可能是灭菌
不彻底导致的；还可能与产品储存条件不当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品和制作料》（GB 2759—2015）中规定，冷冻饮品及制作料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
品的大肠菌群检验结果均不得超过102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10CFU/g。糯米糍中大肠菌群数
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污染；也可能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人员、工器具等的污
染；还可能是灭菌不彻底导致的；还可能与产品储存条件不当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 19298—2014）中规定，包装饮用水食品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大肠
菌群检验结果均不得检出。包装饮用水中大肠菌群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水源本身消毒不彻底，也可能是灌装
、包装等生产环节中受到人员、设备、管道等因素导致的微生物污染的问题；还可能是包装材料不卫生导致的
污染的问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中规定，消毒餐（饮）具不得检出大肠菌群。消毒
餐（饮）具中检出大肠菌群的原因，可能是餐饮具在存放过程受到环境的污染，或是灭菌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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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铜绿假
单胞菌
（8批次）

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条
件致病菌，广泛分布于
水、空气、正常人的皮
肤、呼吸道和肠道等，
铜绿假单胞菌对于免疫
力较弱的人群健康风险
较大。易在潮湿的环境
存活，对消毒剂、紫外
线等具有较强的抵抗力
。如果桶装水的消费周
期较长，营养要求较低
的铜绿假单胞菌可生长
繁殖，可能会引起味道
、气味和浊度的改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 19298—2014）中规定，包装饮用水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中铜绿假单
胞菌的检测结果均为不得检出。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的原因主要是水源带入或者生产过程中工艺控制不严，或者
是包装材料清洗消毒缺陷所致。

 4.
霉菌  

（6批次）

霉菌是评价食品质量安
全的一项指示性指标，
食品中霉菌数是指食品
检样经过处理，在一定
条件下培养后，计数所
得1g或1mL检样中所形
成的霉菌菌落数。如果
食品中的霉菌严重超

标，将会破坏食品的营
养成分，使食品失去食
用价值，还可能产生霉
菌毒素；长期食用霉菌
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危

害人体健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GB 19302—2010）中规定，发酵乳中霉菌的最大限量值为30CFU/g。发酵乳中
霉菌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原料或包装材料受到霉菌污染，也可能是产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卫生条件控制不到
位，还可能与产品储运条件不当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中规定，熟制坚果与籽类中霉菌最大限量值为
25CFU/g。熟制坚果与籽类霉菌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原料或包装材料受到霉菌污染，也可能是产品在生产加工
过程中卫生条件控制不到位，还可能与产品储运条件不当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 、面包》（GB 7099—2015）中规定，糕点中霉菌最大限量值为150CFU/g，糕点中霉
菌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对生产加工所用原料把控不严，使用受污染的原料，或者是产品存储、运输条件
控制不当导致被霉菌污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冲调谷物》（GB 19640—2016）中规定，冲调谷物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霉菌检验结
果均不得超过102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50CFU/g。冲调谷物食品中霉菌数超标的原因，可能
是生产企业所使用的原辅料受到霉菌污染；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空气中漂浮的霉菌孢子对成品的二次污
染；还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储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5.
酵母  

（1批）

酵母是一种单细胞真
菌，能将糖发酵成酒精
和二氧化碳，是自然界
中常见的真菌，是一种
天然发酵剂。酵母数是
评价食品卫生质量的指

示性指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GB 19302—2010）中规定，发酵乳中酵母的最大限量值为100CFU/g。发酵乳中
酵母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原料污染，还可能与产品储运条件不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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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真菌毒素污染问题（1批次）

 1.    
 黄曲毒

霉素   
（1批次）

黄曲霉毒素B1是一种强
致癌性的真菌毒素。长
期食用黄曲霉毒素B1超
标的食品，可能会对肝
脏造成损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22）中规定，花生及其制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最大
限量值为20μg/kg。花生及其制品中黄曲霉毒素B1超标的原因分析：可能是花生原料在种植、采收、运输及储
存过程中受到黄曲霉等霉菌污染。也可能是企业在生产时没有严格挑拣花生原料工艺控制不当。

表3： 农药残留超标（368批次）

 1.
辛硫磷

（1批次）

辛硫磷是生产中常用的
广谱性有机磷杀虫剂，
以触杀、胃毒作用为
主，无内吸作用。少量
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
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
用辛硫磷超标的食品，
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辛硫磷在葱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为0.05mg/kg。葱中辛硫磷残留量超标的原因，种植户过量施用，或未严格执行休药期有关规定。

2.
阿维菌素
（4批次）

阿维菌素是一种抗生素
类杀虫、杀螨剂，具有
广谱、高效、低残留等
特点。少量的残留不会
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
长期食用阿维菌素超标
的食品，可能引起四肢
无力、肌肉震颤等症
状，甚至还可能导致抽
搐、昏迷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阿维菌素在普通白菜、韭菜、油
麦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均为0.05mg/kg。普通白菜、韭菜和油麦菜中阿维菌素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在种
植过程中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
标准限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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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倍硫磷

（10批次）

倍硫磷是一种广谱、高
效的有机磷杀虫剂，对
防治鳞翅目幼虫，蚜虫
、叶蝉、飞虱、蓟马、
果实蝇、潜叶蝇及一些
介壳虫，对叶螨类也有
一定药效。倍硫磷是具
有触杀、胃毒和熏蒸作
用的有机磷农药。少量
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
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倍
硫磷超标的食品，对人
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豇豆（长豆角）中倍硫磷的最大残
留限量值为0.05mg/kg。豇豆（长豆角）中倍硫磷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户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
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倍硫磷残留量超标。

4.
灭蝇胺

（7批）

灭蝇胺是一种具有触杀
功能的昆虫生长调节

剂，干扰蜕皮和蛹化，
对美洲斑潜蝇等有较好
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
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
长期食用灭蝇胺超标的
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

有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灭蝇胺在豇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0.5mg/kg。豇豆中灭蝇胺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保证豇豆收成和良好卖相，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
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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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噻虫胺

（140批）

噻虫胺是新烟碱类中的
一种杀虫剂，是一类高
效安全、高选择性的新
型杀虫剂。食用少量的
残留农药，人体自身会
降解，不会突然引起急
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带
有残留农药的农产品，
可能会导致身体免疫力
下降，加重肝脏的负

担，或者引起恶心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豆类蔬菜中的最大残留
限量值为0.01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
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香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0.02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
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为0.2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
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辣椒、茄子中的最大残
留限量值为0.05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
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芹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0.04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
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0.04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
品中残留量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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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噻虫嗪

（55批）

噻虫嗪是一种全新结构
的第二代烟碱类高效低
毒杀虫剂，对害虫具有
胃毒、触杀及内吸活

性，用于叶面喷雾及土
壤灌根处理。其施药后
迅速被内吸，并传导到
植株各部位，对刺吸式
害虫如蚜虫、飞虱、叶
蝉、粉虱等有良好的防
效。具有一定的毒性。
如果长期接触或大量接
触，会对人体造成伤

害，引起中毒症状，如
头痛、恶心、呕吐、眩

晕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香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0.02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
品中残留量超标。蔬菜种植户法律意识及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为追求产量喷施药效明显的农药所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为0.3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
中残留量超标。蔬菜种植户法律意识及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为追求产量喷施药效明显的农药所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葱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为0.3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
中残留量超标。蔬菜种植户法律意识及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为追求产量喷施药效明显的农药所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黄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0.5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
品中残留量超标。蔬菜种植户法律意识及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为追求产量喷施药效明显的农药所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豇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0.3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
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辣椒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1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
中残留量超标。蔬菜种植户法律意识及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为追求产量喷施药效明显的农药所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结球甘蓝中的最大残留
限量值为0.2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
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蔬菜种植户法律意识及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为追求产量喷施药效明显的农药所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茄子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0.5mg/kg。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
品中残留量超标。蔬菜种植户法律意识及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为追求产量喷施药效明显的农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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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苯醚     

甲环唑   
（1批）

苯醚甲环唑是高效广谱
杀菌剂，对蔬菜和瓜果
等多种真菌性病害具有
很好的防治作用。少量
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
性中毒，但长期食用苯
醚甲环唑超标的食品，
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
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苯醚甲环唑在橙中的最大残留限
量值为0.2mg/kg。橙中苯醚甲环唑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病情，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
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8.
吡虫啉

（40批）

吡虫啉属于一种内吸性
杀虫剂，可层间传导，
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
容易被植物吸收，并在
植物体内重新分配，有
很好的根部内吸活 性
。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
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
食用吡虫啉超标的食 

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
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吡虫啉在香蕉中的最大残 留限量
值为 0.05 mg/kg。 香蕉中吡虫啉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 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
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 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吡虫啉在姜中的最大残 留限量值
为 0.5 mg/kg。 姜中吡虫啉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 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
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 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9.
吡唑     

醚菌酯
（11批）

吡唑醚菌酯为新型广谱
杀菌剂，是甲氧基丙烯
酸酯类杀菌剂之一。吡
唑醚菌酯对黑星病、叶
斑病等均有较好防治效
果。少量的残留不会引
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
期食用吡虫啉超标的食 
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
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吡唑醚菌酯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
量值为 0.05 mg/kg。芒果中吡唑醚菌酯超标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种植过程中为控制病虫害而超量使用或未遵守采
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 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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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戊唑醇

（1批）

戊唑醇是一种具有保护
、治疗和铲除作用的内
吸性杀菌剂，对芒果炭
疽病等有较好防效。少
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
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
戊唑醇超标的食品，对
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
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戊唑醇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为0.05mg/kg。芒果中戊唑醇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病情，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
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11.
敌敌畏

（1批）

敌敌畏是一种广谱性杀
虫、杀螨剂，具有触杀
、胃毒和熏蒸作用，对
人畜毒性大，易被皮肤
吸收而中毒。敌敌畏气
味对人体的危害比较
大，可能会导致患者出
现头痛和头晕的情况，
也有可能会引起恶心呕
吐，并且还可能会出现
腹痛和腹泻的症状。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敌敌畏在苹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为0.1mg/kg。苹果中敌敌畏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病情，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
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12.
啶虫脒

（9批）

啶虫脒是一种具有触杀
、渗透和传导作用的吡
啶类杀虫剂。少量的残
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
毒，但长期食用啶虫脒
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
康可能有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芹菜中啶虫脒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3mg/kg。啶虫脒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
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普通白菜中啶虫脒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1mg/kg。啶虫脒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
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辣椒中啶虫脒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2mg/kg。啶虫脒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
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豇豆中啶虫脒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4mg/kg。啶虫脒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
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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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多菌灵

（3批）

多菌灵是一种广谱性杀
菌剂，对植物由真菌引
起的病害有防治效果。
对人、畜、鱼类、蜜蜂
等有低毒，虽说多菌灵
属低毒农药，但对人的
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反

应，尤其是长期食用多
菌灵超标的食物，存在

致癌的风险。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食豌豆中多菌灵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02mg/kg。多菌灵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
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荔枝中多菌灵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5mg/kg。多菌灵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
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韭菜中多菌灵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2mg/kg。多菌灵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
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14.
毒死蜱

（18批）

毒死蜱又名氯吡硫磷，
是一种硫代磷酸酯类有
机磷杀虫、杀螨剂。少
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
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
食用毒死蜱超标的食

品，可能会引起头昏、
头痛、无力、呕吐等症
状，甚至还可能导致癫

痫样抽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芹菜中毒死蜱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
0.05 mg/kg。毒死蜱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
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韭菜中毒死蜱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
0.02 mg/kg。毒死蜱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
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菠菜中毒死蜱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
0.02 mg/kg。毒死蜱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
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大白菜、普通白菜中毒死蜱残留限
量值不得超过0.02 mg/kg。毒死蜱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
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辣椒中毒死蜱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
0.02 mg/kg。毒死蜱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
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姜中毒死蜱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
0.02 mg/kg。毒死蜱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
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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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氟虫腈

（1批）

氟虫腈是一种苯基吡唑
类杀虫剂、杀虫谱广，
对害虫以胃毒作用为
主，兼有触杀和一定的
内吸作用。少量的农药
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
中毒，但长期食用农药
残留超标的食品，对人
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普通白菜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0.02 
mg/kg。氟虫腈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
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16.
腐霉利

（11批次）

腐霉利是一种低毒内吸
性杀菌剂，具有保护和
治疗双重作用。主要用
于蔬菜灰霉病防治。含
腐霉利的蔬菜通常会对
眼睛和皮肤造成一定的
刺激，如果食用者的身
体里腐霉利的含量较多
时，可通过血液循环到
达身体各个神经肌肉接
头处，造成神经功能紊
乱，进而对人体健康产
生不良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韭菜腐霉利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
0.2 mg/k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2,4-滴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1-2022）中规
定，韭菜腐霉利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5 mg/kg。韭菜中氟虫腈超标原因可能是为了快速控制虫害而加大用药量，
腐霉利降解慢，安全间隔期较长，也可能是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第 11 页



17.
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
甲酸盐

（4批次）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是一种大环内酯类杀
虫剂，具有触杀、胃毒
和组织渗透作用，对豇
豆中蓟马、豆荚螟等有
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
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

毒，但长期食用甲氨基
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超标
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

能有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在豇豆
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15mg/k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2,4-滴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1-2022）中规定，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在豇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2mg/kg。豇豆中甲氨基
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
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在大白
菜、油麦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5mg/kg。大白菜中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
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在辣椒
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2mg/kg。辣椒中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
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18.
甲拌磷

（11批次）

甲拌磷是一种高毒的内
吸性杀虫剂、杀螨剂，
具有触杀、胃毒、熏蒸
等作用。少量的农药残
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
毒，但长期食用甲拌磷
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
康有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芹菜、姜中甲拌磷的最大残留限
量值为0.01mg/kg。甲拌磷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在种植过程中为快速控制病情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
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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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腈苯唑

（9批次）

腈苯唑：又叫唑菌腈、
苯腈唑，属高效、低毒
、低残留、内吸传导型
杀菌剂，能抑制病原菌
菌丝的伸长，阻止已发
芽的病菌孢子侵入作物
组织。果树上主要用于
防治香蕉叶斑病，桃褐
腐病。长期食用农药残
留超标的食物，可能会
刺激肠胃，引起腹泻、
呕吐，严重的会对身体
健康造成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腈苯唑在香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为0.05mg/kg。香蕉中腈苯唑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户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农药。

20.
乐果    

（4批次）

乐果是一种杀虫范围较
广的高效、低毒有机磷
杀虫剂，具有内吸、触
杀作用。当进入机体
后，在肝脏缓慢氧化为
氧化乐果，其毒性是乐
果的300倍。它是有机
磷中毒中最易引起反跳
的农药。属中等毒性农
药。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乐果在黄瓜、辣椒中的最大残留限
量值为0.01mg/kg。黄瓜、辣椒中乐果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户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
用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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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联苯菊酯
（4批次）

联苯菊酯主要用于防治
棉铃虫，棉红蜘蛛，桃
小食心虫，梨小食心
虫，山楂叶螨，柑桔红
蜘蛛等20多种害虫。对
人畜毒性中等，对鱼毒
性很高。对皮肤和眼睛
无刺激作用，无致畸、
致癌、致突变作用。长
期使用联苯菊酯超标的
食物，对人体健康有害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联苯菊酯在柑、橘、柚中的最大残
留限量为0.05mg/kg。联苯菊酯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户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农药
。

22.
氯氟氰菊
酯和高效
氯氟氰菊

酯        
（2批次）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
氰菊酯又叫三氟氯氰菊
酯，是一种拟除虫菊酯
类农药，适用防治棉花
、花生、大豆、果树、
蔬菜、烟草上多种害虫
、害螨，也可用于防治
多种地表和公共卫生害
虫，可以有效地防治棉
花、果树、蔬菜、大豆
等作物上的多种害虫，
也能防治动物体上的寄
生虫，具有杀虫广谱、
高效、速度快、持效期
长的特点，对眼睛和皮

肤有刺激作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在韭
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5mg/kg。韭菜中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种植者未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相关规定，
施药后，为达到快速上市追求利益最大化，提前将产品收获上市，或是在采收期间使用农药，导致农药残留超
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在荔
枝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1mg/kg。荔枝中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种植者未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相关规定，
施药后，为达到快速上市追求利益最大化，提前将产品收获上市，或是在采收期间使用农药，导致农药残留超
标。

第 14 页



23.
氯唑磷

（1批次）

氯唑磷，有机磷杀虫剂
和杀线虫剂，有触杀、
胃毒和内吸作用。用于
玉米、棉花、水稻、甜
菜、草皮和蔬菜上，防
洽长蝽象、南瓜十二星
叶甲、日本丽金龟、线
虫、种绳等害虫。可作
土壤处理剂，也可以进
行种子处理或叶面喷施
。氯唑磷残留超标的农
产品可能对人体健康构
成威胁。长期摄入氯唑
磷残留超标的农产品可
能导致中毒、生殖系统
问题和免疫系统功能受
损等健康问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氯唑磷在柑橘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01mg/kg。柑橘中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种植者未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相关规定，施药后，为达到快速上
市追求利益最大化，提前将产品收获上市，或是在采收期间使用农药，导致农药残留超标。

24.
咪鲜胺和
咪鲜胺锰

盐
（12批）

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属
于咪唑类杀菌剂，为广
谱性杀菌剂，对多种作
物由子囊菌和半知菌引
起的病害具有明显的防
效，对大田作物、水果
蔬菜上的多种病害具有
治疗和铲除作用。少量
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
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
用咪鲜胺超标的食品，
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
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在山药中的
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3mg/kg。山药中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控制病情不遵守休药期规定，
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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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烯唑醇

（4批次）

烯唑醇是三唑类的杀菌
剂，对香蕉的香蕉叶斑
病效果好，具有治疗和
保护作用，并且烯唑醇
的药效相对较持久，所
以深受用户喜爱。该物
质对人类具有毒性，可
能会导致中毒反应，因
此在使用药物时需要注
意个人的安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烯唑醇在香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为2mg/kg。香蕉中烯唑醇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控制病情不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
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26.
乙酰甲胺

磷        
（1批次）

乙酰甲胺磷，是内吸性
的有机磷类杀虫剂，用
于果树、葡萄、棉花、
大豆、花生、甜菜、芸
苔、芹菜、豆荚等，防
治咀嚼式口器和刺吸式
口器害虫，如蚜虫、蓟
马、鳞翅目害虫、蠕虫
、锯蝇、叶蝉、毛虫等
。有关专家表示，果蔬
食品中少量乙酰甲胺磷
残留不会导致急性中
毒，但长期食用乙酰甲
胺磷残留超标的生鲜水
果蔬菜，可能对人体健
康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乙酰甲胺磷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
限量值为0.02mg/kg。乙酰甲胺磷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果农为操纵控制病情不遵守休药期规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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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氧乐果
（3批次）

氧乐果是一种广谱高效
的内吸性有机磷农药，
有良好的触杀和胃毒作
用，主要用于防治吮吸
式口器害虫和植物性螨
。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
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
食用氧乐果超标的食
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
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氧乐果在蔬菜水果中的最大残留
限量值均为0.02mg/kg。豇豆、柑橘、黄瓜中氧乐果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户可能是为控制病情不遵守
休药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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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兽药残留超标问题（31批次）

1.
地西泮

（1批次）

地西泮又名安定，为苯
二氮卓类镇静催眠药，
临床上用于抗焦虑、镇
静催眠、抗癫痫和抗惊
厥。地西泮超过一定剂
量可能会引起人体嗜睡
疲乏、动作失调、精神
混乱等，严重者还可能
出现心律失常、昏迷等
症状。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地西泮药物允许作食用动物的治疗用，但在动物性食品
中不得检出。淡水鱼中检出地西泮，可能是经营者运输过程中为降低新鲜活鱼对外界的感知能力，降低新陈代
谢，保证其经过运输后仍然鲜活，而违规使用地西泮。

2.
恩诺沙星
（14批次）

恩诺沙星属于氟喹诺酮
类药物，是一类人工合
成的广谱抗菌药，用于
治疗动物的皮肤感染、
呼吸道感染等，是动物
专属用药。长期摄入检
出恩诺沙星的动物性食
品，可能会引起轻度胃
肠道刺激或不适、头痛
、头晕、睡眠不良等症
状，过多摄入还可能引

起肝损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
星之和计）在牛肉中的最高残留限量为100μg/kg。牛肉、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不遵守休药期的长短与
药物在动物体内的消除率和残留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
星之和计）在猪肉中的最高残留限量为100μg/kg。猪肉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存在长期
和随意使用药物添加剂的现象。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
星之和计）在鱼（皮+肉）中的最高残留限量为100μg/kg。淡水鱼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
为快速控制疫病，违规加大用药量或不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未降解至标准限量
以下。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
星之和计）在牛蛙中的最高残留限量为100μg/kg。牛蛙中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屠宰前使用兽药用来掩
饰有病畜禽临床症状，以逃避宰前检验，造成牛蛙中的兽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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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氟苯尼
考

（1批）

氟苯尼考又称氟甲砜霉
素，是原农业部批准使
用的动物专用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细菌所致
的猪、牛、鸡、鱼的细
菌性疾病。氟苯尼考的
不正确使用、频繁滥
用，对畜禽等产生一定
的免疫抑制作用。人类
长期食用氟苯尼考残留
超标的动物源性产品，
容易损害人体骨髓造血
机能，引起粒细胞缺乏
、溶血性贫血，甚至死
亡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氟苯尼考（以氟苯尼考和氟苯尼
考胺之和计），在猪肉中最高残留限量为300μg/kg。猪肉中氟苯尼考超标原因：可能由于饲料添加或者畜禽疾
病治疗导致残留积累在畜禽体内。

4.呋喃唑
酮        

（4批次）

呋喃唑酮属于硝基呋喃
类广谱抗生素，硝基呋
喃类原型药在生物体内
代谢迅速，和蛋白质结
合而相当稳定，故常利
用对其代谢物的检测来
反应硝基呋喃类药物的
残留状况。硝基呋喃类
药物及其代谢物可能会
引起溶血性贫血、多发
性神经炎、眼部损害和
急性肝坏死等病症，对
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规定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呋喃唑
酮。
牛蛙大多是高密度养殖、高强度投喂，为了提高牛蛙的存活率，养殖户只能大量投喂抗生素，牛蛙中检出呋喃
唑酮代谢物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相关兽药。
淡水鱼中检出呋喃唑酮代谢物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相关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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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呋喃西
林        

（1批次）

呋喃西林属于硝基呋喃
类药物的一种，硝基呋
喃类原型药在生物体内
代谢迅速，和蛋白质结
合而相当稳定，故常利
用对其代谢物的检测来
反应硝基呋喃类药物的
残留状况。硝基呋喃类
药物及其代谢物可能会
引起溶血性贫血、多发
性神经炎、眼部损害和
急性肝坏死等病症，对
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规定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呋喃西
林。牛蛙大多是高密度养殖、高强度投喂，为了提高牛蛙的存活率，养殖户只能大量投喂抗生素，牛蛙中检出

呋喃西林代谢物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相关兽药。

6.磺胺类
总量     

（4批次）

磺胺类药是一类广谱抗
菌药，对大多数革兰氏
阳性菌和阴性菌都有较
强抑制作用。磺胺类药
物在体内作用和代谢时
间较长，长期食用磺胺
类药物超标的牛肉，可
能引发泌尿系统、肝脏
损伤。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磺胺类总量猪肉中的最高残留限
量为100μg/kg。超标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为快速控制疫病,养殖户违规加大用药量或不遵守休药期规定,致

使产品上市销售时药物残留超标。

7.甲硝唑
（2批次）

甲硝唑是硝基咪唑类抗
原虫药，长期大量食用
检出甲硝唑的食品，可
能在人体内蓄积，导致
消化道症状、神经系统
症状、皮肤症状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甲硝唑为允许作治疗用，但不得
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兽药。鸡蛋中检出甲硝唑的原因可能是养殖环节未严格控制休药期或超限量使用导致残
留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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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甲氧苄
啶        

（2批次）

甲氧苄啶属于二氨基嘧
啶类药物，常与磺胺类
药物一同使用，以达到
抗菌增效的效果，所以
又称为磺胺增效剂。长
期摄入甲氧苄啶超标的
食物，可能造成其在人
体中蓄积，产生耐药性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甲氧苄啶在猪肉中的最大残留限
量为50μg/kg。甲氧苄啶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者未严格执行休药期有关规定，违规使用兽药。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中规定，甲氧苄啶在鸡蛋中的最大
残留限量为10μg/kg。鸡蛋中甲氧苄啶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者未严格执行休药期有关规定，违规使用兽药。
这可能是因为使用了过量的甲氧苄啶杀虫剂，或者鸡蛋采集和加工过程中残留物没有得到有效清除。也有可能
是使用时间不对，加上没有执行休药期有关规定。

9.诺氟沙
星        

（1批次）

诺氟沙星为氟喹诺酮类
抗菌药，具广谱抗菌作
用，尤其对需氧革兰阴
性杆菌的抗菌活性高。
摄入诺氟沙星超标的食
品可能会使人体产生不
良反应，有可能影响未
成年人的骨骼生长，延
缓发育。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中规定，诺氟沙星在牛蛙中的最大
残留限量为2μg/kg。牛蛙中诺氟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为快速控制疫病，违规加大用药量或不
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

10.五氯
酚酸钠

（1批次）

五氯酚酸钠属于有机氯
农药，常被用作除草剂
、杀菌剂。五氯酚酸钠
由于其水溶性，易造成
水或土壤污染，并且能
通过食物链作用进入牲
畜体内，进而进入人体
内。五氯酚酸钠能抑制
生物代谢过程中氧化磷
酸化作用，如长期摄
入，可能会对人体的肝
、肾及中枢神经系统造
成损害。

《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农业部公告第250号）中规定，五氯酚酸钠为禁止使用的药物，在动物性
食品中不得检出。鱼中检出五氯酚酸钠是养殖户违规使用相关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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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51批次）

1.苯甲酸
及其钠盐
（以苯甲
酸计）

（4批次）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
甲酸计）是食品工业中
常用的一种防腐剂，对
霉菌、酵母和细菌有较
好的抑制作用。长期食
用苯甲酸及其钠盐超标
的食品，可能导致肝脏
积累性中毒，危害肝脏

健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在酱
卤肉制品中不得使用。酱卤肉制品中检出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延长产品
保质期，或者弥补产品生产过程卫生条件不佳而超范围使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豆腐中不得使用苯甲酸及其钠盐（以
苯甲酸计）。豆腐中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检测结果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经营企业为延长产品保
质期或者弥补产品生产过程卫生条件不佳而超限量使用。

2.山梨酸
及其钾盐
（以山梨
酸计）

（1批次）

山梨酸及其钾盐抗菌性
强，防腐效果好，是目
前应用非常广泛的食品
防腐剂。长期食用山梨
酸及其钾盐超标的食
品，可能对肝脏、肾脏
、骨骼生长造成危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熟肉制品（除肉灌肠类外）山梨酸及
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的最大使用量为0.075g/kg。酱卤肉制品中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不合格的原
因，可能是生产经营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也可能是弥补产品生产过程卫生条件不佳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

3.三氯蔗
糖        

（3批次）

三氯蔗糖又名蔗糖素、
蔗糖精，是食品生产中
常用的甜味剂。长期食
用三氯蔗糖超标的食
品，可能会对健康造成
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调味面制品中三氯蔗糖的最大使用量
为0.6g/kg。调味面制品中三氯蔗糖超标的原因，一是企业为增加产品甜度，从而超限量使用甜味剂；二是其使
用的复配添加剂中该添加剂含量较高；三是使用时不计量或计量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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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脱氢乙
酸及其钠
盐（以脱
氢乙酸
计）     

（8批次）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作为
一种广谱食品防腐剂，
对霉菌和酵母菌的抑制
能力强。脱氢乙酸及其
钠盐能被人体完全吸

收，并能抑制人体内多
种氧化酶，长期过量摄
入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会

危害人体健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面包、糕点中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
脱氢乙酸计）最大使用量为0.5g/kg。面包、糕点中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
能是生产企业为防止食品腐败变质超限量使用；也可能是其使用的复配添加剂中该添加剂含量较高；还可能是
在添加过程中未准确计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在米粉制品中不得使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米粉制品中检出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
计）可能是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或者弥补产品生产过程中卫生条件不佳而超限量超范围使用；也可能是其
使用的复配添加剂中含有该添加剂。

5.纳他霉
素        

（1批次）

纳他霉素是一种由链霉
菌发酵产生的天然抗真
菌化合物，属于多烯大
环内酯类，既可以广泛
有效地抑制各种霉菌、
酵母菌的生长，又能抑
制真菌毒素的产生，是
一种食品防腐剂。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允许在糕点类食品表面采用混悬液喷
雾或浸泡方式使用纳他霉素，其残留量应小于10mg/kg。纳他霉素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为了防止食品
腐败变质、延长产品保质期而超限量使用，也可能是在使用过程中未计量或计量不准确。

6.甜蜜素
（1批次）

甜蜜素化学名称为环己
基氨基磺酸钠，是一种
常用的合成甜味剂，甜
度是蔗糖的30-40倍。
甜蜜素在体内不参与代
谢，吸收后主要分布于
肝、肾、胃肠道和脾，
60%经粪便排出，40%
经尿液排出，可透过胎
盘屏障。大剂量使用甜
蜜素可能导致腹泻。食
品中添加甜蜜素会导致
胃肠道一些器官DNA损
伤。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酱腌菜中甜蜜素的最大允许使用量为
1.0g/kg。酱腌菜（腌渍的蔬菜）甜蜜素超标原因可能是生产者为了增加产品甜味或改善口感、减低成本而超范
围或超限量使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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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糖精钠
（3批次）

糖精钠是普遍使用的人
工合成甜味剂，在人体
内不被吸收，不产生热
量，大部分经肾排出而
不损害肾功能。但如果
长期摄入糖精钠超标的
食品，可能会影响肠胃
消化酶的正常分泌，降
低小肠的吸收能力，使

食欲减退。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食醋中不得使用糖精钠（以糖精计）
。白醋中检出糖精钠（以糖精计）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为增加产品口感而超范围使用甜味剂。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酱腌菜（腌渍的蔬菜）中糖精钠(以糖精
计)的限值为0.15g/kg。酱腌菜中糖精钠(以糖精计)超标的原因分析：可能是生产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或有更
好的卖相或口感，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者对标准和相关规定的理解不到位，没有正确掌握各食
品添加剂的使用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带壳的熟制坚果与籽类中糖精钠（以
糖精计）的最大使用量为1.2g/kg，脱壳的熟制坚果与籽类中糖精钠（以糖精计）的最大使用量为1.0g/kg。炒货
食品及坚果制品中糖精钠（以糖精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过程中计量不准导致终产品糖精钠（以
糖精计）超标，也可能是生产企业为增加甜度而过量添加。

8.防腐剂混
合使用时各
自用量占其
最大使用量
的比例之和

大于1     
（5批次）

防腐剂是常见的食品添
加剂，指天然或合成的
化学成分，用于延缓或
抑制由微生物引起的食
品腐败变质。长期食用
防腐剂超标的食品会对
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防腐剂在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
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应超过1。糕点、酱腌菜、辣椒酱中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
和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未严格控制各防腐剂的用量。

9.二氧化
硫残留量
（8批次）

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中常用
的漂白剂和防腐剂，食品加
工企业一般选择亚硫酸盐作
为漂白剂、防腐剂添加到食
品中，如焦亚硫酸钾、焦亚
硫酸钠等，其主要作用是通
过还原等化学作用消耗食品
中的氧，破坏、抑制食品氧
化酶活性和食品的发色因

素，使食品色素褪色或免于
褐变，同时还具有一定的防
腐作用。少量二氧化硫进入
人体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危
害，但过量食用会引起如恶

心、咽喉不适等症状。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二氧化硫（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在
腌渍的蔬菜中最大使用量为0.1g/kg。腌渍的蔬菜中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了提高产品
色泽而超量使用二氧化硫；也可能是使用时不计量或计量不准确；还可能是由于使用硫磺熏蒸漂白这种传统工
艺或直接使用亚硫酸盐浸泡所造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二氧化硫（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其他香辛料为不得使用。
香辛料中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其一，可能是香辛料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硫磺熏蒸的工艺或违法使用二氧化硫类添加剂，造成二氧
化硫类残留；其二，也可能是植物的生长过程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硫通过植物体的叶面气孔进入植物体内，其土壤或水中的结合态的二
氧化硫通过植物的吸收作用进入到植物体内。进入植物体的二氧化硫，很容易和植物体内的醛酮类化合物中糖类化合物等发生反应生成
结合态的亚硫酸，所以植物体内都有一定含量的游离态和结合态的二氧化硫。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中不得使用二氧
化硫。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中检出二氧化硫残留量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改善产品色泽而超范围使用二氧
化硫。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中规定，二氧化硫（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在半
固体复合调味料中最大使用量为0.05g/kg。辣椒酱中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了提高产
品色泽而超量使用二氧化硫，也可能是使用时不计量或计量不准确，还可能是由于使用硫磺熏蒸漂白这种传统
工艺或直接使用亚硫酸盐浸泡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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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
硫酸盐

（以SO2
计）     

（2批次）

亚硫酸盐（以SO2计）是常
用的漂白剂、防腐剂和抗氧
化剂。亚硫酸盐使用后会产
生二氧化硫残留，二氧化硫
进入人体后，最终转化为硫
酸盐并随尿液排出体外，少
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
对身体带来健康危害，但过
量食用会刺激胃肠道。

《豆芽卫生标准》（GB 22556—2008）中规定，亚硫酸盐（以SO2计）在豆芽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2g/kg。
豆芽中亚硫酸盐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使豆芽外观白净，使用加入漂白剂的水进行浸泡。

11.
亚硝酸

盐        
（3批次）

亚硝酸盐和硝酸盐是自然界
中普遍存在的含氮无机化合
物。可作为食品添加剂应用
于肉制品中，常见的亚硝酸
盐主要有亚硝酸钠和亚硝酸
钾，其外观与食盐类似，呈
白色至淡黄色，粉末或颗粒
状，无臭，味微咸，易潮解
和溶于水。亚硝酸盐能够让
其长期保持肉鲜色亮，增加
储存时间。如果食用含亚硝
酸盐过量的肉制品也会引起
食物中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规定亚硝酸钠、亚硝酸钾可作为护色剂、防腐
剂在腌腊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和熏、烧、烤肉等加工中使用，并规定了最大残留量为30mg/kg。原卫生部、原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关于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的公告》（卫生部公告2012
年第10号）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酱卤肉制品
（自制）风险监测参考本底值10mg/kg）。餐饮单位酱卤肉食品中检出亚硝酸盐（以NO2-计）的原因可能是存储
不当，使亚硝酸盐发生自行发酵；或者在加工过程中与存在亚硝酸盐的原材料混合使用等。

12.
铝的残
留量

（干样
品，以Al

计）  
（12批次）

含铝食品添加剂，比如硫酸
铝钾（又名钾明矾）、硫酸
铝铵（又名铵明矾）等，在
食品中作为膨松剂、稳定剂
使用，使用后会产生铝残留
。含铝食品添加剂按标准使
用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但
长期食用铝超标的食品会导
致运动和学习记忆能力下
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粉丝、粉条中铝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干样品，以Al计）为200mg/kg。粉丝、粉条中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在生
产加工过程中未控制好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也可能是其使用的复配食品添加剂中铝含量过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油条中铝的最大残留限量值（干样
品，以Al计）为100mg/kg。油条中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者为了提升油条口
感，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超限量使用含铝添加剂，或者其使用的复配添加剂中的铝含量过高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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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质量指标不达标（30批次） 

1.过氧化
值（以脂
肪计）

（22批次）

过氧化值是油脂酸败的
早期指标，主要反映油
脂被氧化的程度。食用
过氧化值超标的食品一
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
损害，但长期食用过氧
化值严重超标的食品可
能导致肠胃不适、腹泻

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GB 17401—2014）中规定，膨化食品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的最大限量值
为0.25g/100g；膨化食品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食品在加工过程中，使用变质油
脂原料；也可能是食品储存过程中，环境温湿度过高、阳光直射或贮存时间过长等，加速油脂的酸败。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中规定，熟制花生、青豆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的最大限量值为0.5g/100g。熟制花生、青豆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原料中的脂肪
已经被氧化，也可能与产品在储运过程中环境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调味面制品》
（Q/DSS 0001S-2022）中规定，调味面制品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的最大限量值为0.25g/100g。调味面制品中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原料中的油脂已经氧化，使得终产品中过氧化值超标；也可
能是产品生产、储存、运输过程中环境条件控制不当，导致油脂氧化变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 （GB 7099—2015）中规定，糕点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的最大限量值为
0.25g/100g。糕点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对原料把关不严，使用劣质原
料进行生产，或是企业的生产工艺不达标，使得终产品油脂氧化；也可能是产品储运条件不当所致。

2.酸价
（以脂肪

计）     
（4批次）

酸价，又称酸值，主要
反映食品中油脂的酸败
程度。酸价超标会导致
食品有哈喇等异味，严
重超标时会产生醛酮类
化合物，长期摄入酸价
超标的食品会对健康有

一定影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GB 7099—2015）中规定，糕点中酸价（以脂肪计）的最大限量值为5mg/g
。糕点中酸价（以脂肪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糕点保存不当或存放过久导致原料中的油脂发生氧化；
也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对操作工艺控制不严，温度过高，时间过久，促使其含有的油脂加速氧化变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GB17401—2014）中规定，膨化食品中酸价（以脂肪计）（KOH）的最大限
量值为5mg/g。膨化食品中酸价（以脂肪计）（KOH）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节约成本购买不合格原料，
用于油炸的原料用油自身酸价不合格；也可能是在烘烤或油炸过程中的温度、时间不合适，造成产品中油脂氧
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中规定，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中酸价（以脂肪计）
的最大限量值为3mg/g。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中酸价（以脂肪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原料采购把关
不严，也可能是生产工艺不达标，还可能与产品储藏条件不当有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中规定，煎炸植物油中酸价的最大限量值为5mg/g。煎炸植物
油中酸价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油质不纯和煎炸过程中的高温氧化等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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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酸
（以乙酸

计）    
（1批次）

总酸是食醋的特征性品
质指标之一。一般而
言，总酸含量越高说明
食醋发酵程度越高，酸
味越浓。总酸不合格主
要影响产品的品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GB 2719—2018）中规定，食醋中总酸（以乙酸计）≥3.5g/100mL，该批次产品
中总酸（以乙酸计）检测值既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也不符合标签明示值规定“总酸≥3.5克/100mL”
。食醋中总酸（以乙酸计）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生产工艺控制不严，未按产品标签明示要求组
织生产；还可能是出厂检验把关不严造成。

4.蛋白质
（1批次）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以肽
键连接在一起，并形成
一定空间结构的高分子
有机化合物。蛋白质是
构成机体组织、器官的
重要成分，是构成机体
多种重要生理活性物质
的成分，还能供给能量
。

根据产品明示标准及质量要求《腐竹、豆油皮及制品》（Q/HTS 0001S-2020）中的规定，腐竹的蛋白质含量应
≥38.0g/100g。腐竹中蛋白质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以次充好，也可能是企业未进行严格的出厂检
验保证产品质量。

5.氨基酸
态氮（以
氮计）

（1批次）

氨基酸态氮是调味料酒
的特征性品质指标之一
。氨基酸态氮含量越
高，调味料酒的质量越
好，鲜味越浓。氨基酸
态氮不合格，主要影响
调味料酒产品的风味。

《调味料酒》（SB/T 10416-2007）中规定，料酒中氨基酸态氮≥0.2g/L，该批次产品中氨基酸态氮（以氮计）
检测值产品明示标准规定“氨基酸态氮≥0.2g/L”。料酒中氨基酸态氮含量不达标原因，可能是产品生产工艺
不符合标准要求，未达到要求发酵的时间；也有可能是产品配方缺陷的问题；还有可能存在个别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为降低成本而故意掺假的问题。

6.酒精度
（1批次）

酒精度又叫酒度，是指
在20℃时，100毫升酒
中含有乙醇（酒精）的
毫升数，即体积（容
量）的百分数。酒精度
是酒类产品的一个重要
理化指标，含量水平主
要反映产品品质。

《葡萄酒》（GB/T 15037-2006 ）中规定，酒精度≥7.0%vol，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1.0%vol。酒精度
超过产品标签明示要求的原因，可能是企业生产工艺控制不严格或生产工艺水平较低，无法准确控制酒精度；
也可能是生产企业检验器具未检定或检验过程不规范，造成检验结果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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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非法添加物（14批次）

1. 6-苄
基腺嘌呤
(6-BA)

（12批次）

6-苄基腺嘌呤(6-BA)为植物
生长调节剂，也是第一个人
工合成的细胞分裂素，具有
抑制植物叶内叶绿素、核酸
和蛋白质分解，调运氨基酸
、生长素、无机盐等多种效
能，广泛应用于农业、果树
、园艺等培育生产过程中，
在植物增产和保鲜等方面有
良好效果。在豆芽制发过程
中使用6-苄基腺嘌呤有助于
豆芽细胞分裂，使豆芽粗壮
且无根，不仅产量会大为提
高，生产周期也会大幅缩短
。使用6-苄基腺嘌呤制发的
豆芽外形美观、白嫩无根、
芽体粗壮。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
呤等物质的公告（2015年第11号）》规定，豆芽中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呤。豆芽中6-苄基腺嘌呤(6-BA)不合格
原因可能是部分不法商家为了加速豆芽的生长速度、获取更大利润而非法添加6-苄基腺嘌呤(6-BA)，而餐饮环
节采购不注重产品质量、未对产品进行相关项目检测或者从非正规渠道采购了不合格的豆芽产品

2.4-氯苯
氧乙酸钠
(以4-氯
苯氧乙酸

计)       
（2批次）

4-氯苯氧乙酸钠是植
物生长调节剂类农药，
可以促进植物体内的生
物合成和生物转移，不
仅可防止落花落果、提
高做果率、增进果实生
长速度、促进提前成
熟，还能达到改善植物
品质目的。使用4-氯
苯氧乙酸钠可减少豆芽
根部萌发，加速细胞分
裂，使豆芽更加肥嫩、
粗壮，提高豆芽的产量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
呤等物质的公告（2015年第11号）》规定，豆芽中禁止使用4-氯苯氧乙酸钠。豆芽中检出4-氯苯氧乙酸钠可能
是由于豆芽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为了抑制豆芽生根，提高豆芽产量而违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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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重金属污染问题（4批次）

1.铅（以
Pb计）

（3批次）

铅是最常见的重金属污
染物，是一种严重危害
人体健康的重金属元
素，可在人体内蓄积。
长期摄入铅含量超标的
食品，会对血液系统、
神经系统产生损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铅（以Pb计）在豆芽、胡萝卜中的最大
限量值为0.1mg/kg。豆芽、胡萝卜中铅（以Pb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的土壤或水源受到重金属污
染，导致蔬菜中铅含量超标；也可能种植、收割、加工、运输等过程中受到人为污染。

2.铬（以
Cr计）

（1批次）

铬（Cr）广泛存在于自
然环境中，是人体必需
的微量元素，同时也是
一种毒性很大的重金
属，摄入过多会对人体
产生危害。其中六价铬
已被美国环境保护局确
定为17种高度危险的毒
性物质之一，可导致皮
肤过敏、溃疡，鼻中隔
穿孔和支气管哮喘等，
是已知的致癌物。过量
含铬化合物进入人体可
能引起肾脏损伤，引发
肾功能及尿中酶和蛋白
含量的改变，严重的可
能导致肾脏坏死。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铬在肉冻中限量为1.0 mg/kg。肉冻中铬
（以 Cr 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一些不良商贩为了增加韧性和口感，在肉皮冻中掺入了工业明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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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其它污染物（116批次）

1.苯并
［a］芘
（1批次）

苯并［a］芘是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多环芳烃化
合物的一种，化学性质
较稳定，具有致畸、致
癌和生殖毒性，2010年
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评估为1类致
癌物。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油脂及其制品中苯并［a］芘的最大限量
值为10μg/kg。食用植物油中苯并［a］芘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对原料反复烘烤或蒸炒时，高
温导致苯并［a］芘含量上升；也可能是加工过程中接触润滑油、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浸提溶剂等造成污染；还可
能是油料作物在种植、收储、晾晒过程中受到土壤、水和大气中的苯并［a］芘污染。

2.阴离子
合成洗涤

剂       
（115批次）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即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
到的洗洁精、洗衣粉、
洗衣液等洗涤剂的主要
成分，因其使用方便、
易溶解、稳定性好、成
本低等优点，其主要成
分十二烷基磺酸钠，是
一种低毒物质，在消毒
企业中广泛使用。虽然
其毒性较低，但对机体
有持久的慢性毒性作
用，长期摄入，会对皮
肤、肝脏等有损伤作
用，还可能引起人体呼
吸系统的过敏性反应。

按照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采用化学消毒法的餐（饮）具阴离
子合成洗涤剂应不得检出。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清洗餐具所用洗涤剂、消毒剂不合格，造成的二次污染，也可
能是使用过量的洗涤剂、消毒剂或水冲洗不充分、不彻底，造成餐具上残留，还有可能是餐具数量过多，洗涤
剂、消毒剂浸泡餐具重复使用，造成交叉污染，使得阴离子洗涤剂残留在餐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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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标签和净含量（1批次）

1.标签和
净含量

（1批次）

食品标签是食品包装上
的文字、图形、符号及
一切说明物。标签和净
含量虽然不涉及产品内
在质量问题，但这是消
费者了解产品信息的重
要来源，不合格标签容
易误导消费者，损害消
费者的知情权。

钠含量：根据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钠含量允许误差范围不超过营养
标签标示值的1.2倍。出现标签及净含量不合格的可能原因有：（1）由于食品标准更新较快，作为食品质量安
全第一责任人的生产企业对标签标准（GB 7718-2011、GB 28050-2011等）理解不够全面，或是对标签标注工
作不够重视；（2）部分企业对原材料没有进行严格把关，原材料中添加的食品添加剂具体成份不明确，导致配
料表漏标带入到产品中的食品添加剂名称；（3）生产者刻意隐瞒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相关信息；
（4）生产线存在缺陷导致产品包装过程定量不准确。

     备注：因同一批次不合格样品可能有多个不合格项，所以此表不合格批次之和大于文中通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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